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投标响应函

深圳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单位全称）授权（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职务、职称）为全权代表，参加贵方组织的“深圳音乐厅2026年度票务系统服务项目”招标的有关活动，并对此项目进行投标。为此：
1.提供投标须知规定的全部投标文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7项：
（1）投标人经营管理情况资料；
（2）资质情况证明文件；
（3）过往业绩（客户一览表）；
（4）企业信用及服务能力证明文件；
（5）技术响应及服务方案、创新性应用场景或增值服务方案、硬件接口保障措施、项目采用的扩展性能说明文件、项目合理化建议等文件。
（6）票务系统服务报价表。
（7）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文件。
全部表格应在电脑上填写好后打印，请将所有材料（含证件复印件、合同等相关附属材料）盖章后复制3份，共计4份（分4文件袋密封并封口盖章，如开封标书视为无效），并与加盖红章的原稿装同一文件袋（文件袋标注为原件），于2025年9月3日下午14时前交付深圳音乐厅行政人事部。逾时视为自动放弃投标资格。
2.保证忠实地按招标文件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3.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招标文件，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。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。
4.投标人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投标有关的数据、情况和技术资料，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较低报价的投标最终中标。
5.本标的原则执行期为1年（不含试用版使用期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标单位：（公章）
